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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5〕213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辽宁省未来产业前沿技术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辽科办发〔2025〕43 号《关于开展 2025 年辽宁省未来

产业前沿技术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。现组织开展项目

申报工作。经学院领导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

重点支持处于科技前沿、能够突破理论边界或开辟全新范式

的底层技术，扶持尚处于实验室研究或原理验证阶段、尚未实现

大规模产业化的原始创新项目；推动跨学科深度融合与前沿技术

“无人区”探索，培育具有范式重构能力得创新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1.项目负责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着重对

项目成果的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以及研究内容的学术规范性、表

述准确性等关键环节从严审核，严格把控学术质量和思想性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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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立项成果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并体现学术价值。涉及国家安全、

国防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。

2.申报单位须为项目建设与运行的主体，根据指南方向组织

项目申报。申报项目须按照相应指南方向确定申报重点，不在指

南范围内的项目不予受理。申报指南详见附件 1。

3.申报项目实施周期为 2年，一般不超过 3年。项目起始时

间原则上应在 2025 年 6 月 1 日至立项文件印发之日期间内，具

体以最终签订的任务合同书为准。

4.本次项目实行定额资助方式。单项资助强度为 30万元。牵

头申报单位须按照研发任务需求据实填报项目资金预算，合理配

置自筹资金，其中牵头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自筹资金比例不得低

于项目总预算的 70%，牵头申报单位为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事

业单位等非企业的，自筹资金不作要求。

5.项目负责人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

研究的科技人员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年龄不超

过 60周岁（1965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项目执行期内每年

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。

6.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。有在研省级科技计划（含中

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）项目的负责人，以及已申报本年度其

他类别科技计划项目且结果未明确为不予资助的负责人，不得牵

头申报本项目。有在研重大战略研究类、公益服务类、中试基地



- 3 -

建设类计划项目的负责人，可以牵头申报本项目，但申报项目和

在研项目数量合计不得超过 2个。

7.支持青年科技人才"挑大梁"、"当主角"。各初审单位推荐

的未来产业前沿技术项目中，由 40周岁（1985年 1月 1日及以

后出生）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原则上不低

于 50%。

8.其他要求见附件 1。

三、申报方式和时间

登录新版“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” (网址

http:/218.60.154.175),进入“应用中心”模块，点击“申报进行项”

进行相应类别项目申报。有关用户管理要求详见《关于做好新版

“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”上线准备工作的通知》。省科技

厅将以网上填报的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依据。

申报材料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、敏感信息

的内容，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以上文件均将

电子版发送至发展规划与科研处邮箱。

申报项目须经教学单位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并将附件 2（PDF

格式）盖教学单位公章发送至发展规划与科研处邮箱。

截止时间：2025年 6月 12日 17：00系统自动关闭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于申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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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15174069960

电子邮箱：kyc@lnpc.edu.cn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 2025年辽宁省未来产业前沿技术项目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2.关于做好新版“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”上线

准备工作的通知

发展规划与科研处

2025年 6月 3日


